附件1

“众爱辽宁随手拍 我传社会正能量”

活动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省开展“众爱辽宁随手拍 我传社会正能量”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活动主题

“随手拍”活动主题共分为七类投稿区： 

1.“敬业爱岗”主题区（各行各业振兴辽宁）；

2.“传承爱家”主题区（优良家庭家教家风）；

3.“正直爱义”主题区（社会正能量）；

4.“助人爱善”主题区（社会公益志愿服务）；

5.“青春爱心”主题区（青年人正能量）；

6.“山水爱美”主题区（保护生态环境）；

7.“其他类别”主题区（不属以上类别作品）。

二、投稿方式和稿件要求

    （一）投稿方式：

[image: image1.png]


1.方式一：投稿作者直接关注“辽宁省总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号：lnszgh2017），在公众号下方菜单点击“随手拍”活动（活动开始前一周设置该活动专栏），按要求点击上传作品（图片或小视频）即可。（扫描二维码，关注“辽宁省总工会”）

2.方式二：各市总工会、省产业工会将个人作品汇总至活动联系人处，统一上传至活动指定唯一微信“辽宁省总工会”（方法同上）。

稿件要求：

    1.图片清晰，内容符合活动主题要求，突出人物特点和事件主题，歌颂美好善良，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使社会正能量的人物和事件得到充分发掘。

2.图片格式为png、jpg、jpeg，视频格式是MP4，文件大小不超过20m。

3.上传作品时，须填写作者真实资料并填写完整、准确，否则取消参加活动资格。

三、活动具体时间安排

（一）初选阶段（8月1日—9月15日）

1.8月初活动正式启动，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作为唯一活动实施载体。

2.省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开辟专门栏目，参与者关注省总微信号后，点击进入菜单栏目，按活动要求上传小视频或图片，同时，提交作者信息和作品简介等资料。

3.省总工会微信平台每期从各工会报送的作品中选出优秀作品刊发，同时发布网民投票，为复赛做准备。

    （二）复赛阶段（9月16日—9月30日） 

1.9月16日至9月30日，各市总工会、省产业工会从已经在省总微信公众号上已展示的作品中向省总推荐进入复赛的作品，每个工会可推荐10张图片、3个小视频（产业工会联络的大型企业具有同等推荐资格和标准）。推荐作品须为前期展示中网民投票数量超过200票，否则不能推荐。

2.省总对投票情况进行汇总，选出每个主题分类区票数最高的15篇作品入围决赛。（作品的筛选和选送可根据活动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决赛阶段——专家组评选阶段（10月）

1.10月中上旬，所有入围作品在省总微信平台统一展示，进行决赛投票。经过10天投票期，按比例选取最高票数者若干。

2.各工会活动负责人鼓励有作品入围的个人和单位踊跃投票。

3.邀请评审专家对票数超过500票的作品进行奖项评定，对个人和组织授予奖项。

4.在省总微信公众号、省总网站上公布获奖结果。

四、活动宣传要求

（一）活动前期

1.活动正式开始前，省总通过微信公众号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刊登活动启示，写明投稿标准和投稿路径。

2.各市总工会、省产业工会要转发省总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内容。

3.各市委网信办要协调属地网络媒体，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

4.各工会提前收集参加活动的作品，活动开始前一周省总微信开通投稿栏目后，即可上传作品。

5.省总微信平台对各工会报上来的作品进行展示。先上传的作品先展示，展期时间长，获得网民投票数量高。

（二）活动中期

1.活动进入复赛和决赛阶段，入围作品再次集中展示，网民评选票数达标者，可进入专家评审评奖阶段。

2.各工会应积极组织人员为本工会推荐的作品进行宣传，组织投票。

3.省委网信办组织专家参与活动评审。

4.专家将对入围作品进行评奖，同时在各级工会和大企业中评选优秀组织奖。

（三）活动后期

1.省总工会通过官方微信对获奖作品和单位进行展示。同时各级工会积极转发获奖情况。

2.各市委网信办要协调属地网络媒体参与活动获奖作品的宣传展示。

五、奖项设置

根据参赛作品、各市和省产业工会组织的总体情况，推选出“随手拍”活动的个人奖和组织奖。其中，作品个人奖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同时从六个主题评选出主题奖，个人奖均可获得奖品和证书；组织奖颁发给活动中组织较好的工会组织或企业，组织奖可获得奖牌或奖杯。

附件2

“众爱辽宁随手拍 我传社会正能量”活动联系人报名表

	工会名称*
	沈阳市总工会

	联系人姓名*
	李长涛
	所在部门*
	宣传教育部
	职务*
	干事

	座机电话*
	22565730
	手机号码*
	18842425205
	微信号*
	

	电子邮箱
	


注：联系人负责组织本级工会按通知和方案要求报送作品。带“*”为必填项。

此表电子版报送如下电子邮箱：lnghxmt@163.com。
附件3

“众爱辽宁随手拍 我传社会正能量”活动联系人报名表

	网信办名称*
	

	联系人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
	

	座机电话*
	
	手机号码*
	
	微信号*
	

	电子邮箱
	


注：联系人负责组织本市委网信办按通知和方案要求报送作品。“*”为必填项。

    此表电子版报送如下电子邮箱：swpc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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